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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音乐学院 2021 年新生入学须知 

亲爱的同学，祝贺你成为川音 2021 级新生，为方便你顺利到校报到注册，

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： 

一、报到时间、地点及有关规定： 

武侯校区报到时间：2021 年 9 月 8 日（上午 8:30—下午 17:00） 

武侯校区报到地点：成都市武侯区新生路 6 号 

新都校区报到时间：2021 年 9 月 8 日（上午 9:00—下午 17:00） 

新都校区报到地点：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大道中段 620 号 

报到期间，新生持《录取通知书》在规定时间到校办理入学手续，请不要提

前到校。报到时交近期免冠一寸同底照片 10 张。因故不能按时报到的新生，请

向学院招生处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同意方可延期报到（请假时间一般不超过一

周）；对无故逾期一周不报到者，取消入学资格；因故不能到校就读的新生，请

向学院招生处递交放弃入学的申请，与《录取通知书》一并寄回我院招生处。 

二、户口及保险： 

1．成都市的新生不迁户口，国内其他行政区域的新生均自行确定是否迁移

户口（户口迁移手续自理） 

2．凡迁移户口到校者，须持户口迁移证、居民身份证和《录取通知书》到

学校保卫处办理入户手续，我校的户籍所在地为“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生路 6

号”。 

3．新生报到时自愿购买“学平险”，届时由保险公司现场办理。 

4．根据四川省成都市相关政策要求，新生报到时须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（由学校统一代收，缴费标准以最终文件规定执行）。持有户籍所在地民政

部门颁发的《低保证》的城乡低保家庭或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且伤

残等级为一、二级的新生，报到时出具相应证明，个人缴费部分由高校所在地区

（市）县民政部门通过医疗救助资金全额补助。 

三、档案及组织关系： 

1．纸质档案（含高中档案、高考报名表、体检表等）十分重要，请新生务

必持《录取通知书》到所在地（市、州、县、区）招办领取，并将密封完好的纸

质档案带到学院，报到时立即交所就读的系（院）办公室。 

2．共青团员持团员档案、组织关系转接介绍信和团员证到各系（院）注册。 

3．党员组织关系转接：四川省内组织关系在“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”进

行网上接转，接收党组织名称为：“中共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支部委员会”；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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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组织关系进行网上与纸质介绍信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持纸质介绍信和党员登记

表、打印含唯一查询码的电子介绍信，纸质介绍信抬头处写“中共四川音乐学院

委员会”，去处填写“招生处支部委员会”。入学报到时由本人将介绍信和党员

档案交到各系(院)党总支，由党总支统一上报学院党委组织部。 

四、根据省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，我院各专业学费收费标准如下： 

音乐学、艺术史论、艺术管理、动画、播音与主持艺术各专业 9600 元/年，

设计学（含数字媒体艺术、公共艺术、环境设计、视觉传达设计、产品设计、艺

术与科技、新媒体艺术）专业 7200 元/年，其他各专业 12000 元/年。   

五、我院新生住宿实行公寓制。住宿费标准：武侯校区男生公寓 800 元/

年；武侯校区女生公寓 1000 元/年；新都校区男、女生公寓 1000 元/年（住宿须

知详见附件 1）。 

六、体检费、书本资料费、医保费等按有关规定分别收取。 

七、各项收费须在新生入学时一次交清。新生报到时，学校不设现场收费

点，新生须在 2021 年 9 月 1 日 00:00 点至 2021 年 9 月 7 日 24:00 点期间，通过

线上缴费方式缴纳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，具体缴费流程详见“四川音乐学院 2021

年新生缴费须知”。新生入学后，请妥善保管好每次缴款收据，直至毕业。 

注意：请一定按照《四川音乐学院 2021 年新生缴费须知》规定的缴纳渠道

交费，请勿将费用汇入学校的银行账户。 

八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凭我校《录取通知书》可在当地高中学校或县级学

生资助管理机构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。如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到当地（市、

州、县、区）教育局或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有关生源地贷款事宜。 

温馨提示 1：请在武侯校区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，如需办理生源地贷款请按 

以下银行账户信息提供给贷款银行： 

账户名称：四川音乐学院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工行春熙支行 

开户行行号：102651020906             账号：4402208009008800591 

温馨提示 2：请在新都校区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，如需办理生源地贷款请按

以下银行账户信息提供给贷款银行： 

账户名称：四川音乐学院新都校区       开户行：建行新都支行 

开户行行号:105651009100              账号：51001518108050422544 

九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须如实填写随《四川音乐学院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简

介》附带的《四川音乐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，便于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申请资助。此表无需到任何民政部门盖章，只需个人承诺并签字。填报虚假

信息的，一经发现，直接取消受助资格，并留下个人诚信不良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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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残学

生、烈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，可将相关证件材料复印

件带到学校，方便入校后申请资助。 

新生进校后，及时将《四川音乐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及相关

证件材料复印件交至各系（院）辅导员处。 

十、新生入学后，学校将进行新生资格复查和专业水平复测。复查和复测不

合格的学生，依据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十一、各系（院）报到联系电话（区号 028） 

1．武侯校区： 

作曲系:85430253       音乐学系:85430435        声乐系:85430252 

民族声乐系:85430825   民乐系:85430433          钢琴系:85430430  

管弦系:85430419      音乐教育学院:85430246    现代器乐系:85430037 

歌剧合唱系:85430036   电子音乐系:85430157  

实验艺术学院:85367156 手风琴电子键盘系:85430161    

2．新都校区: 

舞蹈学院:89390315    成都美术学院:83436056   流行音乐学院:89390297 

国际演艺学院:89390333 戏剧学院:89390111       传媒学院:89391964   

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:89390310 

十二、大学生应征入伍有关规定详见附件 2。 

十三、四川音乐学院 2021 年新生报到入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见附

件 3。 

十四、温馨提示： 

1．学生在到校途中应注意安全，妥善保管好相关证件和贵重物品。 

    2．建议新生办理一张本人名下的工商银行储蓄卡，便于领取各类评审获得

的奖助学金等。 

3．招生处咨询电话：（028）85430270       85430022 

传  真  电  话：（028）85430284 

 
欢迎您！我们的天之骄子！祝愿您从川音走向成功和辉煌！ 
 

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 

2021 年 7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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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宿 须 知 

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教育部《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床上用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精神，为确保学生床上用品质量，防止“黑心棉”、“医药用棉”等伪劣产品进入学

生公寓，学校就学生床上用品的质量和价格进行公开招标，最终确定由符合资质的中标厂家成

都市新都蜀绣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为新生准备优质的床上用品，价格为 550 元/套，详见《学生

床上用品清单及质量标准》。 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为了避免人员聚集，简化学生报到流程，愿意购买床上用品的同

学可通过网上预订，操作程序详见《新生床上用品购买操作流程》。报到时，商家根据网上订

购凭证，在入住公寓直接发放床上用品，方便同学们入住。 

学生床上用品清单及质量标准 

产品名称 数量 质量执行标准 质量技术指标 规 格（cm）

棉 

胎 

3 斤 1 床 
GB18383-2007 

GH/T1020-2000 

一级 140×200 

4 斤 1 床 一级 140×200 

4 斤 1 床 四级 80×200 

床单 2 床 
GB/T22797-2009 

GB18401-2010 

棉 100%，32 支纱，色牢度≥3 级 
水洗尺寸变化率≥±5.0% 

甲醛≤75mg/kg  PH 值 4.0-8.5 
113×210 

被套 2 床 
GB/T22796-2009 

GB18401-2010 

棉 100%，32 支纱，色牢度≥3 级 
水洗尺寸变化率≥±5.0% 

甲醛≤75mg/kg  PH 值 4.0-8.5 
150×210 

蚊帐 1 床 FZ/T62014-2015 涤棉，双纱 200×80×160

枕芯 1 个 

GB18383-2007 

GB18401-2010 

GB/T22843-2009 

填充料：涤纶 65×40 

枕套 2 个 
GB/T22843-2009 

GB18401-2010 

棉 100%，32 支纱，色牢度≥3 级 
水洗尺寸变化率≥±5.0% 

甲醛≤75mg/kg  PH 值 4.0-8.5 
70×45 

床垫 1 床  填充料：硬质棉 193×80 

无纺布袋 1 个   大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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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床上用品购买操作流程 

 

第一步： 微信扫码关注“川音学工”，点击右下角“床上用品”。 

    

第二步：点击“立即购买”，并填写相关信息。 

第三步：付款成功，报到时出示网上订购凭证即可在学生公寓领取床上用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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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四川音乐学院 2021 年新生报到入学 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

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和教育部办公厅《高等学校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技术方案（更新版）》要求，为确保我校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确保新

生报到入学顺利进行，请家长和学生积极配合并认真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 

一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，开学前进行连续 14 天每日体温测量，记录健康状

况和活动轨迹，报到时交验《四川音乐学院 2021 年新生健康信息监测记录表》

（见附件 3—1）。体温异常学生暂缓报到，请及时到正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，

并且将检查情况报给所在院系。待身体康复并得到院系批准后方可到校报到。 

二、在学校确定的正式开学时间前，任何学生不得提前到校。 

三、学生自备符合要求的口罩。返校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、速干手消

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，全程佩戴好口罩，做好手卫生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

少与其他人员交流，避免聚集，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。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

手、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，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擦拭清洁处

理。如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、干咳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

医，如在飞机、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，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

监测、防疫管理等措施，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所在院系负责同志。 

四、报到入学前，学生要出示健康绿码。学生到校时，需按照学校相关规定

安全有序报到。入校时接受体温检测，主动出示健康码，合格后方可入校。无特

殊情况，陪同人员不进入校区。 

五、凡属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缓报到，报到时间另行通知。凡属疫情中

风险地区的新生报到须提供 7 天内核酸检测报告，核酸检测报告呈阳性的新生，

向所在院系报告暂缓报到。具体报到时间由所在院系另行通知。所在地是否属中

高风险地区，可在“国家政务服务平台”上查询。 

六、温馨提示。请新生做好个人防护，尽量不要去人员聚集区域，不要去

中高风险地区，暑假期间原则上不出省尽量减小出行范围。在家要做好个人卫

生，勤洗手，多通风。在陪伴家人的同时，也多给家人普及防范疫情的生活小

常识。 



 

附件 3—1 

四川音乐学院 2021 年新生健康信息监测记录表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姓名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                     a 

学生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

家庭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

是否前往高风险区：是□、否□,前往高风险区时间              ，前往高风险区地点              ， 

离开高风险区时间                 a 

前往学校交通方式：航班号               /火车班次                  私家车牌              a 

沿途是否途径高风险区:是□、否□ 

同行人员姓名           ,与同行人员关系           ，同行人员联系方式                  a 
二、每日健康状况监测记录 

填表说明： 

1．填表内容真实可靠，不虚报、不瞒报。 

2．此表内容保密，仅做统计使用。 

3．额温>37.3℃，建议使用水银温度计复测一次，腋温>37.3℃视为发热。 

4．如有去过高风险区后隔离不满 14 天的学生，未经院系批准不得到校报到。 

5．信息填报不完整的学生不能进校报到，隐瞒疫情严重区域出行史、与高危人群接触史、本人有发热及呼吸道症状的，一经

发现，将按规定处理。 

我承诺上述填写信息真实、准确，无任何隐瞒、谎报等情况，如因隐瞒、谎报引发的一切后果，由我

本人承担。 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a 

日期 
体温记录 

（上午） 

体温记录 

（傍晚） 

是否

乏力

是否

咳嗽

是否呼

吸困难

14 天内是否接触

过高风险区人员 

是否居家

隔离 
备注 

8 月 25 日         

8 月 26 日         

8 月 27 日         

8 月 28 日         

8 月 29 日         

8 月 30 日         

8 月 31 日         

9 月 1 日         

9 月 2 日         

9 月 3 日         

9 月 4 日         

9 月 5 日         

9 月 6 日         

9 月 7 日         


